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严格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发挥国际资本市场低成本资金在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方面的积极作用，完善市场约束机制，切实有效防范中长期外债风险和

地方债务风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拟举借中长期外债企业（含金融机构，下同）要实现实体化运营，依法

合规开展市场化融资，充分论证发行外债的必要性、可行性、经济性和财务可持

续性，同时依托自身资信状况制定外债本息偿付计划，落实偿债保障措施。严禁

企业以各种名义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其市场化融资行为提供担

保或承担偿债责任，切实做到“谁用谁借、谁借谁还、审慎决策、风险自担”。 

二、要紧密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着力支持综合经济实力强、

国际化经营水平高、风险防控机制健全的大型企业赴境外市场化融资，募集资金

重点用于支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一

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等。 

三、拟举借中长期外债企业要建立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决策机制

和财务管理制度。申报企业拥有的资产应当质量优良、权属清晰，严禁将公立学

校、公立医院、公共文化设施、公园、公共广场、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市政道

路、非收费桥梁、非经营性水利设施、非收费管网设施等公益性资产及储备土地

使用权计入企业资产。 

四、利用外债资金支持的募投项目，要建立市场化的投资回报机制，形成持

续稳定、合理可行的财务预期收益。如募投项目取得投资补助、运营补贴、财政

贴息等财政资金支持，有关决策程序必须依法合规，必须把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



 

中长期财政可持续作为重要约束条件，坚决杜绝脱离当地财力可能进行财政资金

支持。 

五、拟举借中长期外债企业要统筹考虑汇率、利率、币种及企业资产负债结

构等因素，灵活运用货币互换、利率互换、远期外汇买卖、期权、掉期等金融产

品，稳妥选择融资工具，合理持有外汇头寸，密切关注汇率变动，有效防控外债

风险。 

六、拟举借中长期外债企业要规范信息披露。在债券募集说明书等文件中，

不得披露所在地区财政收支、政府债务数据等可能存在政府信用支持的信息，严

禁与政府信用挂钩的误导性宣传，并在相关文件中明确，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仅

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相关举借债务由发债企业作为独立法人负责偿还。有关

信用评级机构不得将企业信用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申报企业应对申请材料的真

实性、合规性负责。 

七、发展改革部门要切实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利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大数据预警监测分析等多种创新方式，加强对外债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后续建设

运营情况的督促检查工作。财政部门对依法合规承接政府投资项目的企业，应当

按规定和批准的预算及时拨付资金，不得拖欠。 

八、建立健全责任主体信用记录，对涉及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和担保的企

业、承销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主体及其主要负责人，加大惩处问

责力度，纳入相关领域黑名单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共享，实施跨部门联

合惩戒，及时公开通报，并限制相关责任主体新申请或参与外债备案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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